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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梅市联〔2017〕12号 

 

 

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委组织部、各县（市、区）团委，市直

和中央、省属各单位党组（党委）： 

    根据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意见》

和《广东共青团改革方案》，为进一步加强共青团干部队

伍建设，注重从各领域各阶层选拔培养优秀青年人才，

经研究，决定在全市范围内选拔推荐一批优秀干部和青

年人才到市一级团的领导机关挂、兼职锻炼，现就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推荐对象及人选条件 

（一）挂职干部 

1.岗位及人数 

团市委副书记 1 名，团市委机关正、副部长（主任）

4-5 名。 

2.选拔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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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中的优秀青年

干部。 

3.选拔条件 

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；政治素质过硬；思想品德高

尚；工作能力突出；热爱团的事业。团市委挂职副书记

人选为副处职级干部或表现突出、具有培养潜力的优秀

正科职级干部；团市委机关挂职正、副部长（主任）人

选为科级干部。 

（二）兼职干部 

1.岗位及人数 

团市委副书记 2 名，团市委机关部室副部长 5-6 名。 

2.选拔范围 

全市各行各业热爱共青团事业，热心为青年服务的

优秀青年人才。 

3.选拔条件 

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；兼职人选原则上不限年龄、

学历、身份、职级。理想信念坚定，思想品德高尚，热

爱团的事业。  

二、选任程序 

（一）挂职干部 

1.组织推荐。由市委组织部、团市委联合下发选拔通

知；市直人员由市直局级单位党组负责推荐，各县（市、

区）人员由县（市、区）委组织部门负责推荐。 

2.条件审核。团市委根据推荐人选的基本条件、德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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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现等情况，进行审核。 

3.考察。按干部管理权限和程序对挂职人选情况进行

考察。 

4.确定人选。由市委组织部和团市委根据工作需要审

定挂职人选。 

5.任命。团市委提出挂任职务意见并报市委组织部批

复，按干部管理权限及程序任命。 

（二）兼职干部 

1.提出人选方案。团市委根据需求提出初步人选方

案。 

2.征求意见。团市委就人选方案征求有关单位意见。 

3.呈报市委组织部。团市委就人选方案呈报市委组织

部，由市委组织部统筹确定考察人选。 

4.考察。按干部管理权限和程序对兼职人选情况进行

考察。 

5.确定人选。团市委提出兼任职务意见并报市委组织

部批复，按干部管理权限及程序任命。 

三、时间及安排 

挂职、兼职时间原则上为两年，以正式任命时间开

始计算。挂、兼职人员岗位由团市委根据工作需要统筹

安排，并担任团市委相应职务。 

四、挂、兼职干部管理 

1.干部在挂、兼职期间，须遵守有关工作制度，无特

殊情况不得提前结束挂、兼职。对作风飘浮、反映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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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多、群众意见较大，或工作出现明显失误、造成不良

影响的，将中止挂、兼职锻炼。 

2.挂职干部只转党（团）组织关系，不转行政、工资

关系和户口，挂、兼职干部在原单位享受的福利待遇不

变。干部挂、兼职期间，由团市委根据有关文件规定提

供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。 

3.对挂、兼职干部实行双重管理，以挂职接收单位的

管理为主，派出单位的管理为辅。派出单位要主动加强

与接收单位、挂（兼）职干部本人的联系、沟通，注意

为挂、兼职干部解决后顾之忧，在评先评优等活动中要

一并考虑挂、兼职干部。在挂职期间，挂职干部原则上

不再承担原单位工作任务，各单位不能随意抽回挂职人

员，挂职期满后回原单位工作；兼职干部根据实际需要

在原单位和团市委工作。 

4.挂、兼职期满后，挂、兼职干部本人要写出个人总

结，并由接收单位加具鉴定意见。团市委要联合市委组

织部对干部挂、兼职锻炼期间的表现情况作出考核评价，

考核结果将送挂、兼职干部所在单位党委（人事）部门

存档。干部挂、兼职期间的表现应作为今后培养、推荐、

任用干部的参考和依据。 

五、其他要求 

（一）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团市委机关挂职锻炼，

是落实中央、省委和市委推进共青团改革的具体措施，

也是培养锻炼年轻干部的重要途径。各地各单位要进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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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增强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，大力支持、广泛动员，坚

持好中选优，切实把综合素质好、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

部推荐出来，让他们在团的岗位上加强历练、丰富阅历、

增长才干。 

（二）各县（市、区）委组织部和团委参照此通知

精神，开展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本级团委机关挂、兼职

锻炼，挂、兼职干部原则上在 2017 年 6 月底前到位。 

（三）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委组织部和市直各单位党

委（党组）于 6 月 16 日前将推荐到团市委机关挂、兼职

干部人选推荐表报送团市委组织部。 

联系人：何颖婧 

电话：2267111 

邮箱：mztswzzb123@163.com 

 

附件：1.团市委机关挂职团干部推荐表 

2.团市委机关兼职团干部推荐表 

 

 

中共梅州市委组织部        共青团梅州市委员会 

 

 

2017 年 6 月 9 日 

 

 



 

 — 6 —  

附件 1 

 

姓 名  籍 贯  性 别  

相 

片 

（大一寸） 

出 生 

年 月 
 

政 治 

面 貌 
 民 族 

 

参加工 

作时间 
 

入 党 

时 间 
 

健 康 

状 况 
 

技术职

称、专长 

 

 联系电话  

 

学  历 

学  位 

 

全日制 

教  育 

 

 

毕业院校 

系及专业 
 

在  职 

教  育 

 

 

毕业院校 

系及专业 
 

现任职务及职级  

 

 

 

 

 

 

简 

 

 

 

 

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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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获 

主要 

荣誉 

 

 

 

 

家庭 

主要 

成员 

及 

重要 

社会 

关系 

称谓 姓名 年龄 
政治 

面貌 
工作单位及职务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所在单

位意见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﹙盖章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

市直局级

单位党

组、县

（市、区）

级党委组

织（人事）

部门 

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﹙盖章﹚ 

年   月   日 

团市委

意  见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﹙盖章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

市委组

织部意

见 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﹙盖章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

备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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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姓 名  籍 贯  性 别  

相 

片 

（大一寸） 

出 生 

年 月 
 

政 治 

面 貌 
 民 族 

 

参加工 

作时间 
 

入 党 

时 间 
 

健 康 

状 况 
 

技术职

称、专长 

 

 联系电话  

 

学  历 

学  位 

 

全日制 

教  育 

 

 

毕业院校 

系及专业 
 

在  职 

教  育 

 

 

毕业院校 

系及专业 
 

现任职务及职级  

 

 

 

 

 

 

简 

 

 

 

 

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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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获 

主要 

荣誉 

 

 

 

 

家庭 

主要 

成员 

及 

重要 

社会 

关系 

称谓 姓名 年龄 
政治 

面貌 
工作单位及职务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所在单

位意见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﹙盖章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

团市委

意  见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﹙盖章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

市委组

织部意

见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﹙盖章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

备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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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 送：团省委； 

        市委君铁书记、市政府利旭市长，市委耀新副书记、 

        敏琪常委，市政府温向芳副市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共青团梅州市委员会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6月 9日印 


